
勸 募 活 動 所 得 與 收 支 報 告 

一、 捐款收入：合計 2,341,208元整 

 項 目 金 額 

捐款收入 2,341,015 

利息收入 193 

收入合計 2,341,208 

二、 實際支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項 目 內  容 金 額 

行政經費-文宣 印刷費 56,000 

行政經費-行政 行政人員薪資及年終 234,234 

行政經費-雜費 保全費用、水費、文具、電費 38,159 

合計 328,393 



三、 結餘 

 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備   註 

捐款收入 2,341,015   

利息收入 193   

活動費用  328,393 

1. 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，本案

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金額得於

勸募所得之百分之十五內支應

2. 不足額由本會一般經費收

入支付。  

結餘 2,012,815 

勸募許可文號:彰化縣政府核准字號   府社發展字第 1030163160號 

理事長：      常務監事：      總幹事：      會計：      製表： 

 

 

 

 

 


